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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如說明一(301000000A106120223400-1.doc)

主旨：有關本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增設「國民身分證掛失暨撤銷

掛失申請作業（免自然人憑證）」，請轉知所屬戶政事務

所配合辦理並加強宣導1案，請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增設「國民身分證掛失暨撤銷掛失

申請作業（免自然人憑證）」，訂於106年7月2日版本更

新，7月3日上線，提供24小時網路免用自然人憑證掛失（

撤銷掛失）國民身分證服務。檢附「國民身分證線上掛失

暨撤銷掛失作業說明」供戶政事務所參考，作業重點如下

：

(一)民眾於本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（www.ris.gov.tw），點

選「國民身分證掛失暨撤銷掛失申請作業（免自然人憑

證）」項目，輸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、姓名、出生日

期、戶籍地址、聯絡電話、常用電子信箱、（養）父或

（養）母姓名等個人基本資料，即可掛失（撤銷掛失）

國民身分證。

(二)為避免不法人士拾獲當事人國民身分證，得以國民身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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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上記載資料辦理撤銷掛失國民身分證，影響當事人權

益，故當事人依此作業辦理掛失時，尚須設定「撤銷掛

失預設密碼」，屆時辦理撤銷掛失國民身分證時，須輸

入原設定之「撤銷掛失預設密碼」，以保障當事人權益

。

(三)翌日戶籍員於「鄉鎮市區戶政資訊系統」之「國民身分

證查詢掛失作業」，查看「非上班／免自然人憑證掛失

紀錄」頁籤，以電話或電子郵件聯絡民眾。聯絡到民眾

且確認資料正確，於上揭頁籤註記「已聯絡到當事人或

已確認」；聯絡不到民眾時，於上揭頁籤註記「未聯絡

到當事人」。

二、請轉知戶政事務所自106年6月19日起透過網站、跑馬燈、

公布欄等方式加強宣導。宣導文字可參考如下：自106年7

月3日起，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增設網路免用自然人

憑證掛失或撤銷掛失國民身分證服務，有使用需求者，請

多加利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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